
2021 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2021 年，在市委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指导下，全

市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牢牢把握“三新一高”主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力组织财政收入，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支持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乡村振

兴、社会事业和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稳步

推进财政改革，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有力保障了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一、全市财政预算完成情况

1-11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4.21 亿元，占预算

27.92 亿元的 86.72%，同比增长 3.98%。

1-11 月全市财政支出累计完成 167.53 亿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完成 138.15 亿元，占变动预算 168.71 亿元的

81.89%，同比下降 11.83%，主要是去年争取到位车购税补助

资金 22.7 亿元，拉高了支出基数。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9.38亿元，占变动预算41.98 亿元的69.99%，同比下降51.34%，

主要是去年争取到专项债券49.99亿元、抗疫特别国债6.04亿元，



拉高了支出基数。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一是收入任务全面完成。坚持“大中小结合、乔灌草并茂”，

紧盯年初目标任务，深入研判收入形势，加强部门协作配合，采

取经济形势调度、领导包抓县区、现场调研督导、旬月通报制度

等行之有效措施，瞄准重点税源、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深入挖

掘各县区、各执收部门单位增收潜力，千方百计组织收入，能够

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二是支出措施更加精准。进一步完善限时办结、旬报告、月

通报等制度，督促部门单位及县区加快资金支出。充分发挥财政

一体化平台、甘肃财政数据平台及直达资金监控平台作用，优化

预算指标分配、下达、拨付流程，强化资金监管，确保项目资金

保障有力、直达资金惠企利民。

三是支出结构持续优化。坚决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

大力压减一般性和非刚性支出，会议费、培训费、“三公”经费

持续压减，截止11月底，全市“三公”经费支出3157 万元，同

比下降7.14%。建立完善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常态化清理机制，发

现一笔、收回一笔，腾出财力统筹用于落实“三保”和重大民生

项目。

四是争取资金效果明显。紧盯国家和省上政策导向，靠实县

区和市直部门单位争取项目资金主体责任，主动争取各类资金支

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精准研判中央省上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



政策，及时跟进汇报沟通，争取到位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61.8亿元，保障了基本民生政策落实、人员工资发放和机关事业

单位正常运转。紧紧围绕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现

代农业发展、生态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争取到

位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75.1 亿元，保障了党委政府确定的重

点工程、重大项目资金需求。抢抓国家扩大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规模政策机遇，加强与县区和部门间协作配合，提前谋划储备

专项债券项目151 个，协调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0.9 亿

元，重点用于S18张肃一级收费公路、培黎职业学院二期、张掖

LNG储备中心、黑河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一

批重点项目建设。

二、地方政府债务整体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

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甘财预〔2021〕63 号），省财政厅

核定我市2021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6.2 亿元（市级 8.1 亿

元，县区28.1 亿元），加 2020 年核定的全市债务限额196.86 亿

元（市级64.58亿元，县区132.28亿元）后，2021年我市政府债

务限额（不含政府外债转贷限额）为233.06亿元（市级72.68 亿

元，县区160.38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争取情况。2021 年，在政府债务举债限

额内，全市发行政府债券41.8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6.2亿元（一



般债券5.3亿元，专项债券30.9亿元）；再融资债券5.6亿元（一

般债券2.67亿元，专项债券2.93亿元）。市本级发行政府债券8.93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8.1 亿元（一般债券 1.1 亿元，专项债券 7

亿元）；再融资债券8300万元（一般债券900万元，专项债券7400

万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2021 年，全市偿还政府

债务13.2亿元，其中：本金6.76亿元，利息6.44亿元；市本级

偿还政府债务3.34 亿元，其中：本金1.03亿元，利息2.31 亿元。

剔除偿还到期政府债务后，本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07.52

亿元（市级68.27 亿元，县区 139.25 亿元），预计全市尚有债务

空间25.54亿元（市级4.41亿元、县区21.13亿元）。

三、上级下达市级转移支付增量使用情况

（一）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增量资金9999万元。2021年省

财政厅共下达市本级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补助资金7444 万元，

一、二季度高质量发展考核奖励5000 万元，其中：在编制市级

重点专项时，已安排使用9999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7444

万元，一季度高质量发展奖励2500万元），安排县区高质量发展

考核奖励资金1930 万元，支持河西学院校庆资金100 万元，疫

情防控支出470万元。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助资金 2543 万元。根据《甘

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

的通知》和《甘肃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省财政厅下达我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助资金2543 万元，要

求60%以上由于县区。按照各县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情况，经

市政府研究，安排甘州区800万元，临泽县600万元，民乐县200

万元，市城投公司道路建设资金9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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